
本校115學年度教師升等說明



法令依據

一、教育人員任用條例

二、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

三、專科以上教師資格審定辦法

四、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

五、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62號解釋

六、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

七、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著作外審作業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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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150017#:~:text=%E6%9C%AC%E6%A2%9D%E4%BE%8B%E6%89%80%E7%A8%B1%E6%95%99%E8%82%B2%E4%BA%BA%E5%93%A1%E7%82%BA%E5%90%84%E5%85%AC%E7%AB%8B%E5%90%84%E7%B4%9A%E5%AD%B8%E6%A0%A1%E6%A0%A1%E9%95%B7%E3%80%81%E6%95%99%E5%B8%AB%E3%80%81%E8%81%B7%E5%93%A1%E3%80%81%E9%81%8B%E5%8B%95%E6%95%99%E7%B7%B4%EF%BC%8C%E7%A4%BE%E6%9C%83%E6%95%99%E8%82%B2%E6%A9%9F%E6%A7%8B%E5%B0%88%E6%A5%AD%E4%BA%BA%E5%93%A1%E5%8F%8A%E5%90%84%E7%B4%9A%E4%B8%BB%E7%AE%A1%E6%95%99%E8%82%B2%E8%A1%8C%E6%94%BF%E6%A9%9F%E9%97%9C%E6%89%80%E5%B1%AC%E5%AD%B8%E8%A1%93%E7%A0%94%E7%A9%B6%E6%A9%9F%E6%A7%8B%EF%BC%88%E4%BB%A5%E4%B8%8B%E7%B0%A1%E7%A8%B1%E5%AD%B8%E8%A1%93%E7%A0%94%E7%A9%B6%E6%A9%9F%E6%A7%8B%EF%BC%89%E7%A0%94%E7%A9%B6%E4%BA%BA%E5%93%A1%E3%80%82,%E6%95%99%E8%82%B2%E4%BA%BA%E5%93%A1%E4%B9%8B%E4%BB%BB%E7%94%A8%EF%BC%8C%E6%87%89%E6%B3%A8%E6%84%8F%E5%85%B6%E5%93%81%E5%BE%B7%E5%8F%8A%E5%B0%8D%E5%9C%8B%E5%AE%B6%E4%B9%8B%E5%BF%A0%E8%AA%A0%EF%BC%9B%E5%85%B6%E5%AD%B8%E8%AD%98%E3%80%81%E7%B6%93%E9%A9%97%E3%80%81%E6%89%8D%E8%83%BD%E3%80%81%E9%AB%94%E8%83%BD%EF%BC%8C%E6%87%89%E8%88%87%E6%93%AC%E4%BB%BB%E8%81%B7%E5%8B%99%E4%B9%8B%E7%A8%AE%E9%A1%9E%E3%80%81%E6%80%A7%E8%B3%AA%E7%9B%B8%E7%95%B6%E3%80%82%20%E5%90%84%E7%B4%9A%E5%AD%B8%E6%A0%A1%E6%A0%A1%E9%95%B7%E5%8F%8A%E7%A4%BE%E6%9C%83%E6%95%99%E8%82%B2%E6%A9%9F%E6%A7%8B%E3%80%81%E5%AD%B8%E8%A1%93%E7%A0%94%E7%A9%B6%E6%A9%9F%E6%A7%8B%E4%B8%BB%E7%AE%A1%E4%BA%BA%E5%93%A1%E4%B9%8B%E4%BB%BB%E7%94%A8%EF%BC%8C%E4%B8%A6%E6%87%89%E6%B3%A8%E9%87%8D%E5%85%B6%E9%A0%98%E5%B0%8E%E8%83%BD%E5%8A%9B%E3%80%82
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09440
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08629
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GL000222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data.aspx?fid=100&id=310643
https://www.ncyu.edu.tw/personnel/Subject/Detail/230159?nodeId=1856
https://www.ncyu.edu.tw/personnel/Subject/Detail/20074?nodeId=1856


資格審查基準
 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3條第2項略以，申請升等教師按專科

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，由5大送審類別擇一，送審教師資格。其
審查範圍及基準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

◎本校各送審類別教師升等評審項目【配分標準、採計範圍、評審內容及通過標準】

 一覽表 (表格編號：C-1-01)

◎本校教師【學術研究–專門著作】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

  (表格編號：C-1-02)

◎本校教師【文藝創作展演–作品及成就證明】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

  (表單編號：C-1-03)

◎本校教師【技術研發–技術報告】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 

  (表格編號：C-1-04)

◎本校教師【體育競賽領域–體育成就證明】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

  (表格編號：C-1-05)

◎本校教師【教學實踐研究(發)–專門著作、技術報告】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    

 (表格編號：C-1-06)

◎本校教師【學術研究–學位論文】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 

  (表格編號：C-1-0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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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ebsite.ncyu.edu.tw/personnel/Subject/Detail/215734?nodeId=35206
https://website.ncyu.edu.tw/personnel/Subject/Detail/215734?nodeId=35206
https://website.ncyu.edu.tw/personnel/Subject/Detail/215734?nodeId=35206
https://website.ncyu.edu.tw/personnel/Subject/Detail/215734?nodeId=35206
https://website.ncyu.edu.tw/personnel/Subject/Detail/215734?nodeId=35206
https://website.ncyu.edu.tw/personnel/Subject/Detail/215734?nodeId=35206
https://website.ncyu.edu.tw/personnel/Subject/Detail/215734?nodeId=35206


各院法規專區

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2條第2項略以，各學
院、系(所、中心、學位學程）訂有更嚴格之規定者，從
其規定。

◎師範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

◎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

◎國立嘉義大學管理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 

◎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

◎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

◎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審查要點

◎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
4

https://website.ncyu.edu.tw/coledu/Contents?nodeId=42070
https://website.ncyu.edu.tw/soarts/Subject/Detail/231466?nodeId=34889
https://website.ncyu.edu.tw/gramgt/Subject/Detail/225253?nodeId=35482
https://website.ncyu.edu.tw/agricol/Subject?nodeId=35551
https://website.ncyu.edu.tw/sce/Subject/Detail/225512?nodeId=2506
https://website.ncyu.edu.tw/cls/Subject?nodeId=49748
https://website.ncyu.edu.tw/cvm/Subject/Detail/130898?nodeId=39265


教師升等作業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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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學年度教師升等作業時程

教師提出申請升等時間:每年3月15日前 提出升等，並應
於3月2日前將Aa研究計畫評分表送請研究發展處查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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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程序 審議單位 完成審議期限 行政協助單位

初審 系級教評會 每年4月15日前 系辦人員

複審 院級教評會 每年7月15日前 院辦人員

決審 校級教評會 每年9月底前 人事室

自112學年度起，為避免專業意見相左及審查公正性，原二級
外審程序者，改為一級外審，並由院教評會辦理外審。



教師升等所需相關表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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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升等管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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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種多元升
等管道

講師升等助理教授者，得以學位論文送審



多元升等管道-代表作類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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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送審類別

代表作類型

學位論
文

( 文憑送

審)

專門著作
( 學術或教

學實踐研

究)

作品及成
就- 藝術

( 藝術作

品)

技術報告-
技術研發

( 技術報

告)

作品及成
就- 體育

( 體育成

就)

技術報
告- 教學

實踐研究

期刊論文 Y Y

專書 Y Y

專書章節 Y Y

研討會論文 Y Y

碩博士論文 Y 

藝術作品 Y Y

技術報告 Y Y

體育成就 Y Y

教學實踐研究報告 Y Y



升等資格門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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 教師升等資格消極條件:

不得有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14條規定之情事。



教師升等年資相關規定

 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6~18條規定(簡言之，講師任滿
3年可升等為助理教授、助理教授任滿3年可升等為副教授、
副教授任滿3年可升等為教授)

 任職本校滿2年(低1等級聘任者任滿1年)

（112學年度起，本校專案教師任滿2年後經聘任為專任教
師即不受此限制。）

 講師、助理教授、副教授服務年資之計算，以教育部頒發
教師證書上記載起算年月為準，並有擔任該等級教師實際
聘任之年資始得採計。該教師職級證明所載年資起計之年
月，後於教師證書所載年月者，從該教師職級證明所載年
月起計。其他曾任教學、研究工作及專門職業或職務年資，
以服務證明文件記載年月為準。以上年資均推算至升等生
效之前1日止。 11



教師升等評審項目及配分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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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等評審項目

升等類型
A.研究 B.教學 C.服務

學術研究 (專門著
作、學位論文)

55% 30% 15%

教學實踐研究(發)
著作(報告)

技術研發

作品及成就證明

體育成就證明



教師升等評審項目採計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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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升等評審項目

升等類型

A.研究 B.教學 C.服務

學術研究(專門著作、
學位論文)

取得前一等級
教師資格後之
研究成果

取得前一等級
教師資格後之
教學成果

取得前一等級
教師資格後之
服務成果

教學實踐研究(發)著
作(報告)

技術研發

作品及成就證明

體育成就證明



教師升等評審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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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升等評審項目

升等類型
A.研究 B.教學 C.服務

學術研究(專門著作、
學位論文)

(一)A1外審成績：占70%至
80%。

(二)A2非外審成績【研究計
畫獎助、產學合作及其他
學術研究成果】：占20%
至30%。
1.Aa【研究計畫】：占A2
成績50%。
2.Ab【研究成果】：占A2
成績50%。

分為以下4項
1.教學績效
2.教學改進
3.課業輔導
4.綜合考評

分為以下4項
1.專業服務
2.行政服務
3.輔導服務
4.綜合考評

技術研發

作品及成就證明

體育成就證明

教學實踐研究(發)
著作(報告)



A.研究-  A2非外審成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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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學年度升等 112學年度起升等

Aa比率
1、學術著作(或作品、
成就證明)、技術報
告:50%
2、教學實務研究報
告:75%

所有送審類別均為50%

Ab比率
1、學術著作(或作品、
成就證明)、技術報
告:50%
2、教學實務研究報
告:25%

所有送審類別均為50%



教師升等送審作件數等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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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等規定
升等類型

送審作件數基本門檻規定

學術研究

5件著作：
（一）升等教授職級：代表作及至少1件參考作，應為

該院期刊分類等級1級之著作。
（二）升等助理教授及副教授：代表作應為該院期刊分
類等級1級之著作。
(三)升等助理教授及舊制講師升等副教授：得以學位論
文送審。參考作應有1件為該院期刊分類等級一級之著
作。

教學實踐研究
(發)

(一)代表作：以教學實踐研發之技術報告為代表作者，
應檢附教學實況光碟。(至少2門不同科目，各50分鐘，
應具時間戳記，不得剪接，其中1門科目應與教學實
踐研發之技術報告有關)

(二)參考作：
 1.升等教授職級者:參考作至多4件，至少1件應為該院

期刊分類等級一級之著作，至少1件與教學實踐研究
相關。

 2.升等副教授以下職級者：參考作3件，至少1件與教
學實踐研究相關。

各院有更嚴規定者，從其規定!



教師升等送審作件數等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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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等規定
升等類型

送審作件數基本門檻規定

技術研發–技
術報告

(一)升等教授：1篇技術報告，2篇參考作，至少2件發
明專利及2件智財技轉案者，且智財技轉金額需累
計達70萬元以上。

(二)升等副教授以下：1篇技術報告，1篇參考作，至
少2件發明專利及2件智財技轉案者，且智財技轉
金額需累計達45萬元以上。

(三)技術報告如為發明專利衍生者，至少應有1件發明
專利係以本校為申請人。

文藝創作展演

(一)送審人得擇定至多5式為送審著作，並自行擇一為
代表作，其餘列為參考作，屬系列之相關作品可
併為一式。

(二)送審人另以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為代表作或參考
作送審者，其件數合併第三款送審作品不得超過
五件。

體育競賽領域
自行擇定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成就證明至多
五件，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，其餘列為參考作



升等著作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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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作
◆須為第一或通訊作者
◆須於升等截止日（每年3月15日前)正式發表(出版)。
◆限以本校名義發表

參考作
◆須為第一或通訊作者
◆應至少一篇以本校名義發表

◆技術研發–技術報告：代表作如為發明專利衍生者，
至少應有1件發明專利係以本校為申請人。

各院有更嚴規定者，從其規定! 舉例：本校生命科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
點第17點第3款略以，申請升等副教授者，其代表作應為單一第一作者或單一通
訊作者；申請升等教授者，其代表作應為單一通訊作者），其餘列為參考作。



前次送審未通過，送審作應更換1件 (1/2)

放寬送審不通過之代表作得再次送審
• 同一職級審定不合格，重新提出申請時，送審著作應更替

1件以上。不再限制代表作不得重複。
• 教師應於履歷表載明前次送審之著作，以利審查人核對。

舉例
1、原送審代表作A+參考作 BCDE，送審未通過時，得重新以代表作A+

參考作 BCDF 提出申請。
2、原送審著作ABCDE，送審未通過時，得以著作ABFDE或ABCFE等方式

更替原送審著作後提出申請，亦即應更替至少一件著作。

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修正說明欄略以「教師資格審定不
合格未必僅因代表作因素，爰刪除第一項第三款後段曾為代表作送
審者，不得再作升等時代表作之限制，以鼓勵教師積極升等。茲因
教師資格審查係送審著作(含代表作及參考作)之整體評量，並非所
稱分別審查，為維持送審品質，明定送審著作應更換1件以上，以
避免與前次送審著作均相同，而送審結果不一致之情形。」

19



前次送審未通過，送審作應更換1件 (2/2)

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第2點第2款第4目略
以，同一職級教師資格審定，曾審定不合格者，重新提出
申請時，應檢附歷次送審著作及本次著作異同對照。

20



教師升等成績通過標準

一、審查人數：6人。(教學實踐研究(發)成果升等者，6位外審審
查人中，應至少有3位外審審查人自教育部所建置之專家學者資
料庫中以保密作業隨機決定之。)

二、成績通過標準：

  (一）研究：

     1、外審成績：

(1)教授：至少須有4位審查人評定75分以上，且剔除最高
分及最低分之審查分數後之4位審查人評定成績平均須
達75分以上，並以該平均值作為研究之A1外審成績。

(2)其他職級：至少須有4位審查人評定70分以上，且剔除
最高分及最低分之審查分數後之4位審查人評定成績平
均須達70分以上，並以該平均值作為研究之A1外審成
績。

2、全部研究成績(外審成績及非外審成績合計)：升等教授
職級者，應達75分，其他職級應達70分以上。

(二）教學及服務成績通過標準：應達70分以上。

(三）總成績通過標準：應達70分以上。 21



教師升等人數限制

各系（所）副教授通過升等教授人數之上限以2人為
原則；申請升等教授人數超過2人時，每增加2人時
得增加1個名額。 

助理教授及講師之升等名額，不在此限。

各系所應於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中明定客觀可
信、公平正確之評審機制。

22



教師升等業務應注意事項

提醒升等教師再次核對著作一覽表所登載之資料與
所附之送審著作之資料是否一致(如著作名稱、出版
(發表)或已接受之年月、合著人、是否為通訊作者
或第一作者等)

升等收件截止日後(3月15日)不得再抽換資料，審查
相關佐證資料應以書面資料呈現。

自105學年度起，教師升等之代表著作均應為已出版。

依據本校辦理教師著作外審作業注意事項第2點略以，
升等申請人得向院教評會提出3位認為不宜審查其代
表作及參考作之迴避名單，供簽報審查人時參考。

23



相關Q&A

24



Q: 歷年研究成果清單得否裝訂成冊？

25



Q：

技術報告升等需有「至少2件發明專利及2件智財
技轉案」，其智財技轉是以學校名義或個人名義?
又2件發明專利與智財技轉必須是同樣的一件技
術申請發明專利並將其技轉，亦或可以是二件技
術，一件發明，一件技轉?

A：

技術報告升等基本門檻之智財技轉須以學校名義
申請，發明專利與智財技轉，可為不同件技術。

代表作如為發明專利衍生者，至少應有一件發明
專利係以本校為申請人。

26



Q：
教師得否同時採取兩種以上升等管道提出升
等?

27

A：
教師選擇之升等管道係以代表作為判斷，教師
如以學術研究之專門著作為代表作送審，仍得
以技術報告、作品及成就證明為參考作，反之
亦然。



Q: 
科技部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能
否列為代表作？

A：
為推動多元升等，教育部於105年5月25日修正審定辦
法第21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已將送審著作須具「...個
人原創性，且非以整理、增刪、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
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學術著作送審」修改為「...個人
原創性，且非以整理、增刪、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
成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送審」，放寬研究成果即
可送審，爰科技部補助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
究計畫成果，如符合上開要件，當可送審為代表作。
(教育部109年12月25日臺教高五字第1090172541號函)

28



Q:
期刊論文網路公開採認時間點之標準

29

A:
因期刊電子化趨勢，部分期刊兼有網路及紙本之出版方
式，或將已接受之論文，先於期刊網頁刊登發表再以紙
本印刷，如具正式審查程序且得公開及利用者，皆符上
開送審規定，其線上刊登日期與紙本出版日期不同時，
得以送審人最有利原則從優認定。又網路刊登因期刊性
質有公開存取（Open Access）或需透過付費或授權始能
取得全文之形式，在合理範圍內皆屬可得公開利用情形。
(教育部110年7月27日臺教高(五)字第 1100094494 號函)



Q:
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定義

30

A: 
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16條第3項規定
一、應於國家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可查得。
二、無法於前款圖書館查得者，送審人應依下列方式之一辦理：
(一)檢具出版發行單位送存國家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之各該館藏
資訊。
(二)提供得公開查找全文之刊物網址，並提供刊物審查意見。
(三)提供得公開查找書目資訊(含期刊之卷期、作者、頁數、刊
登日期)之刊物網址，並提供刊物審查意見。
(四)若網路刊登之期刊性質有公開存取（Open Access）或需透
過付費或授權始能取得全文及刊物者，須提供審查意見。
三、僅能以刊登者之帳號、密碼登錄刊物網址始得查找者，即未
符上開得公開查找規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教育部函釋(說明如下一頁)



教育部106年2月21日臺教高(五)字第
1050150406號函

31

經教育部委請學者專家審核涉前揭疑義期刊之送審案，發現其
教師送審論文涉有以下情事，除未符合上揭辦法「公開」之規
定，亦有導致審查人誤判，或有登載不實之虞：
1. 未符合出版公開發行：有期刊網站，惟僅能以刊登者之帳號、

密碼登錄該期刊，始能查找該篇文章之書目資訊。
2. 偽裝刊登於知名期刊資料庫：送審論文刊登期刊所在資料庫

與知名期刊資料庫之簡稱雷同或名稱相仿，如與Elsevier出
版之Engineering Village(簡稱「EI」，網址：
https://www.engineeringvillage.com/)近似之
Engineering Index（簡稱「EI」，網址：
http://www.issii-database.org/EI/）。

3. 期刊出處登載不實：網頁查有該篇送審論文，但無期刊網站。
4. 無刊登事實：網頁均查無該篇送審論文。

http://www.issii-database.org/EI/


開放取用出版，應提供公開網址佐證。

32

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第4點第3款
第5目略以，代表作及參考作屬專門著作，採開放取
用（Open Access）出版，應提供公開網址佐證。



以上說明若有相關疑義，請洽詢人事室

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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